
 
【申请大专贷学金条规】TERMS AND CONDITIONS 

 

1. 申请资格： 

（a） 凡客联会属会会员（入会一年或以上）或子女，品学兼优、

家境非富裕者。 

（b） 申请人必须获得国内外大专学院（其学制为两年或以上）或

技职学院正式录取；或正在国内外大专学院/技职学院肆业。 

（c） 申请人若已获得其他贷学金或奖学金，将不被优先考虑。 

 

2. 申请手续： 

（a） 申请人须填具本委员会所制定之表格三份，连同两寸半身近

照两张、独中高中统考/大学先修班考试成绩影印本，被大专

学院录取或在大专学院肆业之证明文件影印本，以及申请人

与担保人身份证影印本，父母收入 EA/Borang B/BE (副本)，于

申请日期截止前寄交本委员会,逾期恕不处理。 

（b） 所呈交证件影印本，须经有关学校校长或负责人签证盖章方

为有效。 

 

3. 申请截止日期：2023 年 7 月 14 日  
 

4. 签订合约： 

（a） 获得录取贷学金者，在被通知后的两个星期内，须亲身偕同

家长或监护人与本会代表在当地属会会馆签立合约三份。 

（b） 贷获者签约时，亦须由三位担保人共同签约。贷获者之家长

或监护人与当地属会为当然担保人，另一位担保人为当地殷

实人或商号。 

 

5. 颁发贷学金： 

（a） 贷学金以银行汇款方式（online）汇入贷款者姓名的银行账

号，汇款通知信须由贷款者或家长签收回复。 

（b） 贷款者必须将每学期/每学年之入学注册文件或在籍证件影印

本寄交本委员会，并于每学期/每学年开学前，将上一学期/

学年之学业成绩和操行成绩自动呈交本委员会，经审核后始

颁发该年度之贷学金。（所有证件影印本须经校方签盖，方

为有效） 

 

6. 贷款者义务： 

请到当地属会查阅本委员会所订立之大学贷学金简章。 

 

7. 本委员会： 

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 

Persekutuan Persatuan-Persatuan Hakka Malaysia 

No.60-1 & 62-1, Jalan Sri Utara 1,  

Sri Utara Business Park, Off Jalan Ipoh, 68100 Kuala Lumpur 

Tel:03-6243 6988  Fax:03-6243 0788   

email: hakkamystudyloan@gmail.com 

 
 

 


